
第 5272號公告 電力條例 (第 406章 )

現公布本人按照《電力條例》(第 406章 ) (「條例」)第 37條及有關證據，信納並判定梁萬粦先生，
身為註冊電業工程人員 (註冊編號：W063472)，於 2015年 3月至 4月期間，為九龍鴨寮街小
販排檔 314、179、180、181、184及 185號進行電力工作，未有為接地故障環路阻抗測試記錄
結果及為檢查結果註明日期，違反根據條例第 59條所訂立的《電力 (線路 )規例》第 21(2)條的
規定。

 又公布按照條例第 36(1)(b)(i)條的規定，本人已譴責梁萬粦先生。

2019年 8月 23日 機電工程署署長 
 (黃奕進代行 )


	Structure
	第5272號公告


